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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会科评发〔2026〕42 号 

各推荐单位、各位院士： 

按照工作安排，中华医学会近期启动 2026 年中华医学

科技奖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原则 
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科技奖励工作的有关精神、制

度，根据科技部《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》（国

科发奖〔2023〕11 号）及中华医学会《中华医学科技奖管理

办法》（医会科评发〔2024〕70 号）等有关文件的政策、规

定要求,积极推荐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

划，以及 2026 年国家卫生健康重点工作领域相关的成果，

鼓励推荐基础研究相关的成果和青年科技工作者牵头完成

的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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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荐渠道与名额 

中华医学科技奖下设医学科学技术奖、国际科学技术合

作奖和青年科学技术奖。按照以下两种渠道进行推荐： 

（一）单位推荐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、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医学会，有关高等院校，有关部委局及其直

属联系单位，解放军系统有关在京单位、香港地区有关单位

可作为推荐单位。推荐指标数额请登录“中华医学科技奖推

荐系统”（以下简称推荐系统）查询。 

（二）科学家推荐 

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、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

学部及工程管理学部的中国籍院士 3人以上（含 3 人）可联

合推荐本学科领域或所熟悉专业的 1项候选项目或 1位国际

科学技术合作奖候选人，每位院士每年只能推荐 1项或 1人。

具有推荐资格的院士名单以中国科学院网站

（http://www.cas.cn）和中国工程院网站

（http://www.cae.cn）发布的名单为准。 

科学家推荐账户可直接联系科技评审部获取。 

三、推荐时间 

（一）网络推荐系统开通时间为 2026 年 4月 4日 12 时，

项目完成单位填报项目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5 日 24 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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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推荐项目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8

日 12 时。 

（二）待网络推荐材料形式审查通过后，下载打印并报

送纸质版推荐材料。纸质版材料由推荐单位汇总后统一报

送，报送时间根据网络推荐材料形式审查结束时间确定，预

计为 2026 年 6 月中下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逾期恕不受

理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不得推荐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保密要求的项

目，不得推荐存在知识产权及完成单位、完成人员等方面争

议且争议未解决的项目。 

（二）个人或单位在科学技术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不得作为中华医学科技奖推荐项目的完成人、候选人或

完成单位：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危害人体健

康或违反伦理道德的；有科研不端行为，被记入科研诚信严

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并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被禁止参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活动的或违反《中

华医学科技奖评审工作行为准则》行为被取消相关资格的。 

（三）推荐项目或候选人应符合中华医学科技奖管理制

度的相关规定，推荐材料应严格按照《2026 年中华医学科技

奖推荐工作手册》（见附件）各项要求进行准备并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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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请各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对所推荐的项目或候

选人材料按推荐工作手册要求进行公示及、审查后统一报

送。中华医学会将对收到的推荐材料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形式

审查，审查结果直接影响本年度后续评审，并将作为下一年

度为各推荐单位分配推荐指标的参考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42号 

中华医学会科技评审部 417 室 

联 系 人：张利平、王莹莹、徐曼、宋盟 

联系电话：010-2172  1259、1260、1261、1262 

电子邮箱：zhanglp@cma.org.cn 

推荐系统技术支持电话：010-21721291 

附件：2026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推荐工作手册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医学会 

2026 年 4月 7 日 

 

 

抄报：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、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司、

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 

中华医学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7日印发 


